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艺空间项目
公开招标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​
选聘单位（委托方）：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
项目名称：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青少年艺空间项目
预算金额：10万元（拾万元整）
二、服务内容​
供应商需联系选聘方现场勘查，报价应包含全部工程量。具体改造内容包括：
1.对明秀总部3号楼墙面进行修复与处理：对存在脱落隐患的墙面进行清理，包括铲除松动抹灰层、浮渣及破损基层；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进行分层找平，并铺设玻纤网格布进行抗裂加强处理，以增强墙体整体稳定性与安全性，并对墙面做装饰；
2.对楼梯与走廊区域进行装饰处理，增强空间层次与导向性；走廊墙面需结合艺术学科特点进行主题化装饰，体现艺术氛围；
3.需在教室入口设置个性化标识牌，材质需坚固耐用；
4.对部分教室门更换为透光不透视的玻璃门，兼具隔音与可视功能，便于教学管理与外部观察；
5.对二楼公共区域地面进行图案装饰，设置可更换展示板，同时设计规划家长休息区域；
6.以上工程需确保设计美观、标识清晰，符合艺术化教学环境要求。
三、服务商资格要求​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国内法人资格，注册经营范围满足本次服务要求；
3.具备装饰工程、广告制作或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能力；
4.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.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；
6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四、报名材料要求​
1.服务方案：包括具体施工计划及设计思路。
2.服务商资格及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（1）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等复印件；
（2）近半年内连续三个月缴纳税收及社保的证明材料；
（3）“信用中国”及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查询截图。
3.项目报价方案：需详细列明费用构成；
4.售后服务方案：含质保期及维护承诺；
5.以上材料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（一式五份），密封提交。
五、其他事项​
1.报名截止时间：2025年12月20日前
2.材料提交地址：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189号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办公室。
3.联系人及电话：苏老师  0771-3134798
4.申请过程中的一切费用，不论选聘与否，均由申请方自行承担，且提交材料概不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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